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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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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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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给付
	办事
指南
	申报材料清单：身份证、户口本、疾病证明材料（含费用支出材料）、婚姻状况材料（离婚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收入证明（含子女）、残疾证、学生在校证明。填写件:申请书、承诺授权书。
批准流程：
1、申请：由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受理相关申请材料，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予以受理；若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
2、受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村（居）民委员会的协助下，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进行民主评议。
3、审核：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请家庭是否给予低保提出建议意见。
4、公示：在村（居）民委员会公示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和审核结果，无异议的报区民政局审批。
5、审批：民政局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申请材料、调查材料进行复审，并按照不低于50%的比例入户抽查后，进行审批。并将拟纳入家庭进行公示。
6、办结：公示后，通过社会化发放程序，将低保金打入申请人储蓄账户。
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
受理机构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办理过程信息
	事项名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
事项办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审核、区民政局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咨询
监督
	咨询电话：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监督投诉电话：友好区民政局0458-32989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2
	特困供养人员认定、给付
	办事
指南
	申报材料清单、
1、申请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式两份;;（必要件）

2、如是残疾人需残疾证原件，复印件一式两份;;（必要件）

3、没有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的相关证明；;（必要件）

4、申请人近期1寸免冠照片2张;;（必要件）

5、本人龙江银行存折（银行卡）账号;;（必要件）

6、与以上各项不同的问题，需要说明及调查的佐证材料；原件1份（必要件）

批准流程、
1、经济状况核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民主评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村（居）民委员会的协助下，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进行民主评议;

2、审核：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请家庭是否给予特困供养提出建议意见→公示：在村（居）民委员会公示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和审核结果，无异议的报区民政局审批;

3、审批：区民政局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申请材料、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并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入户抽查后，进行审批，并将拟纳入家庭进行公示。

5、发放资金;公示后，通过社会化发放程序，打入申请人储蓄账户。

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受理机构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办理过程信息
	事项名称：特困供养人员认定
事项办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审核、区民政局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咨询
监督
	咨询电话：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监督投诉电话：友好区民政局0458-32989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便民服务站  

	√
	
	√
	
	√
	

	3

	临时救助对象认定、给付
	办事
指南
	申报材料清单、
1、申请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必要件）

2、申请人同一户口簿内家庭成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必要件）

3、申请人家庭困难的证明材料（低保证、特困证、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必要件）

4、申请人因病、因灾、意外、上学等陷入困境证明材料；（必要件）

5、申请人本人龙江储蓄银行账号；（必要件）

6、与以上各项不同的问题，需要提供说明及其佐证材料

批准流程、
1、申请;由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受理相关申请材料，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

2、经济状况核查;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按照临时救助政策召开审核评议会进行集体审议形成决议，将拟救助人员进行张榜公示；

3、对初审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申请材料及评审会决议上报

4、民政局对街道提交的材料根据临时救助相关政策及文件进行复审，按临时救助的标准给予救助

5、报请财政发放救助资金，档案备案。对于救助金额1000元以下由街道办事处按审批工作要求直接审批，报民政局备案。

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受理机构联系方式：
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办理过程信息
	事项名称：临时救助
事项办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审核、区民政局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咨询
监督
	咨询电话：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监督投诉电话：友好区民政局0458-32989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便民服务站  

	√
	
	√
	
	√
	

	4
	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
	办事
指南
	申报材料清单、
申报材料清单：身份证、户口本、疾病证明材料（含费用支出材料）、婚姻状况材料（离婚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收入证明（含子女）、残疾证、学生在校证明。填写件:申请书、承诺授权书。
批准流程、
1.申请。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受申请人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单位、个人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并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2.发起信息核对。经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授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发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对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查询，在取得查询结果后，对符合条件的，受理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对不符合条件的，需书面告知申请人或代办人并说明原因。
3.受理、审核。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通过书面审查、入户调查、住处查证、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并张榜公示。
4.审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出具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证明，并进行长期公示。不符合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或代办人，并说明理由。
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受理机构联系方式：
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办理过程信息
	事项名称：临时救助
事项办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审核、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咨询
监督
	咨询电话：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监督投诉电话：友好区民政局0458-32989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便民服务站  

	√
	
	√
	
	√
	

	5
	惠民殡葬补贴
	办事
指南
	申报材料清单、
1、殡葬对象户口簿及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或户口注销证明1份；（必要件）
2、殡葬对象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必要件）
3、殡葬对象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必要件）
4、殡葬对象低保存折原件及复印件1份；（必要件）
5、殡葬对象龙江储蓄银行账号
批准流程、
1、惠民殡葬对象的家属携带殡葬对象的户口簿及身份证或户口注销证明、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低保证、低保存折在低保户死亡30日内到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申请。
2、街道办事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进行初审。填写街道申请，街道办事处15日之内提交到区民政局。
3、民政局对街道提交的材料进行复审，按照齐政发【2010】46号文件规定，计算应发放的丧葬补贴。
4、区财政局拨付殡葬资金，区民政局负责社会化发放。
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受理机构联系方式：
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办理过程信息
	事项名称：惠民殡葬补贴
事项办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受理、民政局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
	
	√
	
	√
	

	
	
	咨询
监督
	咨询电话：友好街道办事处（友好大街168号）0458-3018772、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双子河爱山街）0458-3298411、铁林街道办事处（友好区加工厂顺发路282号）0458-3298256、上甘岭镇（上甘岭大街63号）0458-3832278
监督投诉电话：友好区民政局0458-32989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友好区民政局
	■政府网站    ■便民服务站  

	√
	
	√
	
	√
	


